
弘光科技大學《弘光學報》徵稿辦法 
 

中華民國 90 年 06 月 07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4 年 05 月 2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30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7 年 04 月 08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7 年 08 月 05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11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8 年 04 月 09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中華民國 98 年 08 月 17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7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 年 03 月 11 日修正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研究風氣、加強學術交流，發行

《弘光學報》（以下簡稱本學報），特訂定本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學報為純學術性刊物，以供校內、外相關專業人員發表原創性論文

（original articles）及回顧性論文（review articles）為宗旨。 

第三條 本學報 1年 4 刊，每年 3月、6 月、9 月、12 月出刊。 

第四條 投稿之論文須依據「弘光科技大學《弘光學報》中英文撰寫標準」撰寫。

稿件中英文不拘，須加標點符號，並附中英文標題及中英文摘要；中文

稿以不超過 20,000 字，英文稿以不超過 6,000 字，含參考文獻，以 A4

規格之白紙電腦橫排打字，並附原稿 WORD 格式之電子檔案。 

第五條 本學報分為醫護類、人文社會類、民生類、管理類及工程類。來稿需附

投稿基本資料表（如附件一）及稿件電子檔 1 份，逕投至教務處綜合業

務組。 

第六條 下列文稿請勿投送： 

一、與本學報宗旨不合者。 

二、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或翻譯性之文稿。 

三、非學術性或無資料出處之文稿。 

四、已出版之專案研究報告。 

第七條 本學報採匿名審查制度。稿件由本校編審委員進行預審，預審通過之稿

件，由性質相關領域之編審委員分別針對每篇稿件內容薦請與投稿作者

至少同職級之 2 位校外專家學者進行審查。編審委員若有投稿，應迴避

參與該篇預審。 

第八條  論文經外審後修訂完畢，上學期於 8月 1 日、11 月 1 日，下學期於 2 月



1 日、5月 1 日前，教師需自行將電子檔及列印稿繳交藝術中心。 

第九條 來稿如經採用，於刊印時之校樣一律由作者自行校對，出版後如有任何

謬誤，由原作者自行負責。 

第十條 本學報採 2 階段校稿，每階段校稿 3 天為原則，但合計不得超過 2 週為

限，若未於規定時間內校稿完畢回覆者，稿件將不予刊登或延至有空缺

時再刊登。 

第十一條 來稿經刊載後，不另致稿酬。每期出刊學報將轉檔為PDF檔，檔案將放

置於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網站上，請教師自行上網下載。 

第十二條 來稿經收錄後，著作人需同意授權本刊以紙本、光碟或上網形式全文

發行，並再授權「國家圖書館遠距圖書服務系統」進行重製、透過網

路提供服務、授權用戶下載、列印、瀏覽等行為，及為符合其資料庫

之需求，酌作格式之修改。其他著作權授權事宜，依著作權法相關規

定辦理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《弘光學報》編審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
弘光科技大學《弘光學報》投稿基本資料表 
投 稿 日 期  論 文 編 號 *本欄由綜合業務組填寫 

文

稿

基

本

資

料 

論文名稱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類 別 □醫護類     □人文社會類     □民生類     □管理類     □工程類  

語文類別 □中文    □英文 字數／頁數 詳見下方說明 

著

作

者

基

本

資

料

著 作 者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全 銜 及 單 位 名 稱 職 稱

第一順位    

第二順位    

第三順位    

第四順位    

第五順位    

第六順位    

聯

絡

資

料

聯 絡 人 
姓  名 

*請填寫主要聯絡人 
服 務 機 構 及

部 門 名 稱
 

聯絡電話 
(O) 行 動 電 話  

(H) e - m a i l 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 

著
作
者
自
行
檢
核
項
目

※投稿資料（投稿需備齊以下資料，已備齊者請打勾） 

□學報投稿申請表            □文稿之 word 格式電子檔乙份 
□中文摘要                  □英文摘要 

註：中文稿件之中文摘放在第一頁，英文摘要附於文稿最後；英文稿件之中文摘要附於文稿最後，英文摘要放在第一頁。 

※電子檔內是否包含完整的文稿內容。 □是  □否 
（例：文稿內含有特殊符號或圖片電子檔中沒有存檔，或不易讀取。） 

※文稿是否符合專業領域論文格式。 □是  □否 

授

權

投

稿

聲

明 

茲擔保本著作係著作者之原創性著作，僅投稿於《弘光學報》，且未同時投稿於其他刊物，

亦未曾刊載或接受其他刊物刊載。本著作內容所使用他人已具著作權之資料，皆已於本著

作中註明來源出處，其內容絕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，亦未含有誹謗或不法之內容，如有不

實而致貴學報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，由著作者負擔所有法律責任。本著作若通過審查，

同意授權刊載於本校網頁，以利學術交流。 
著作者（通訊作者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通訊作者代表全數投稿作者簽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  日
說明：依《弘光學報》中英文撰寫格式，論文字數中文以不超過 20,000 字，英文以不超過 6,000 字，含參考文獻。 
※業務聯絡方式：台中市 43302 沙鹿區中棲路 34 號，弘光科技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，電話：04-26318652 分機 1204。 

附件一 


